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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小三”，真能气定神闲一辈子吗？

“婚姻双轨制”背后的酸甜苦辣
□清清小雅

原本心甘情愿做他身后的女人，但境遇实在太苍凉

讲述人：言小煜/女 31 岁

我整整做了 8 年的“小三”，
这时间够长，也耗足了我的青春
和爱情，现在我已经结束了这段
生活，女人最好还是不要走这条
路，因为这条路实在太苍凉悲哀
了。8 年做“小三”的生活，我拥有
了一般女孩难以得到的房子和
车，还有丰厚的物质享受，但我
的精神和心灵却非常空虚，物质
的浮华真的无法替代实实在在
的情爱。说实话，没有哪个女人
心甘情愿去做人家的“小三”，谁
都知道这不是一个能在阳光下
绚烂亮相的角色，但深陷进去，
明明知道前面是一条沟，也要义
无反顾地跳下去。当初认识鑫的
时候，我才 22 岁，他比我大整整
10 岁，男人身上特有的成熟魅力
他全部具备。我从来没想过会和
一个比自己大这么多的男人发
生情感的交集，可是面对如此气
定神闲、睿智老练的男人，我还
真没有能力躲得掉，就像海藻型
的女孩遇到宋思明型的男人，有
几个能放弃这种暧昧的情爱？

鑫是我的老板，我 22 岁那
年应聘到他的公司做财会。我和
所有刚工作的小白领一样，什么
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和老员
工比拼的资格更没有，唯有自己

旺盛富足的青春，还有深知各类
名牌的道行。我承认自己对物质
生活有很大的追求，只可惜我每
个月的薪水还不够买一个名牌
包的边角，所以当鑫出国回来给
我带回一个限量版名牌女包时，
我知道，我的生活要发生转折
了。23 岁生日，我正式做了鑫家
外有家的“小三”。

从最初做“小三”开始，到现
在已经跨过而立之年，我对这个
“职业”有非常深的感触，每过一
年，年龄大一岁，思想就会产生
微妙的变化。鑫给我买了一套复
式房，房产证上写着我的名字，
不过他给我房子钥匙时，郑重其
事地约法三章，给我制定了许多
“规章制度”，他的那种姿态就像
上司给下属分配工作：什么时候
能打电话，什么时候不能发短
信，甚至连他妻子需要他在家时
的重大节日，我都不能随便和他
联系。这些条件在我眼里都无所
谓，咱明白自己的角色该怎么
演，说句很没出息的话，有什么
能比上这套房子和每月不菲的
生活开销？人本来就活在现实
中，干吗非要逼得自己窘迫呢？

我一直遵守着鑫的“制度”，
规规矩矩躲在他的身后，我不知

道他的妻子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严格遵守着原配的“规则”，至于
家外的事情，她是真不知道，还
是彻底不操那份心呢？反正这 8
年的时间，我几乎没见过他的妻
子，真是达到了井水不犯河水的
最高境界。但是，时间一长，我就
想违规了，尤其过了 26 岁以后，
经常会扪心自问：真的要把这个
角色演到老吗？而且，要命的是
我发现自己真的爱上鑫了，以前
他从我这里离开，我对他几乎没
有思念的感觉，但相处的时间越
长，我越发现这个男人最适合做
老公。逢年过节，还有鑫的生日，
这些本该团聚的日子，我却要躲
在装修华丽的房子里，伴着眼泪
和冰冷的四壁度过，想想他们一
家热闹的气氛，我内心有种极其
不平衡的悲哀。

我告诉鑫，不想再做阴暗地
的“小三”了，我想大大方方地把
自己和他一起晾晒在阳光下。鑫
却说：“咱俩可是有‘约定’的，大
家都是成年人，游戏规则你应该
很清楚的，如果想分手，你可以
随时抽身撤退，我绝不收回给你
的财物。”鑫在说这句话时，眼里
同样是深情的温柔，可我却发现
他很陌生冰冷，尤其“绝不收回”

那几个字，从他的嘴里吐出来，
仿佛自己是明码标价的商品，任
由买家做最后的决定。那一刻，
让我下定决心离开他，离开那不
堪的“小三”生活。毕竟，而立之
年已过，我得赶紧抓住青春的尾
巴，开始寻觅真正属于自己的婚
姻生活。

点评：男女平等，一直是新
时代女性最有尊严和独立人格
的标榜，但面对物质的诱惑，有
些女性还是希望以弱者的姿态
依附于权势皆有的男性，难怪媒
体给这类女性一个很严厉的称
呼——— 自愿矮化的“第三者人
格”。喜欢享受家外有家的男人，
其实既自私又精明，他们很会算
账，知道妻子和“小三”是不能画
等号的，因为妻子是他们最牢靠
的“固定资产”，而“小三”是随时
都可变换的“租赁使用权”。可到
头来不仅伤害了原配，也是对外
面女人的不尊重。女人假如想在
男人那里算情感账，算盘子儿怎
么划拉都是女人在吃亏，女人还
是做独立的人最好，有自己坚如
磐石的“雄厚财产”，任何时候都
能昂着头生活，而不必成为男人
手中那只被绳牵的宠物。

崇尚“第四者”原则，游弋在爱情与家庭中

讲述人：依蓝/女 28 岁

凡是知道我内情的闺蜜都说
我是另类的“小三”，我不像有的
“小三”和情人，要死要活，非得有
个名分。其实，有了一纸婚书未必
就能拴住婚姻里那个人的心。有
时候仔细琢磨一下周围的情感很
有意思，你做“小三”没人笑话你，
但你要是一个“剩女”，那别人可
就跟看怪胎一样，认为你是一个
不正常、没人娶的女人。我就是这
种模式，本来想在爱情中多一些
选择，可挑来挑去，就把自己挑到
“剩女”堆里了。对于适合结婚的
对象，我固守着宁缺毋滥的原则，
这可是要一辈子在一起生活的男
人，选不好亏的还是自己。就在我
当“剩女”的时间里，出现了适合
结婚的男人，只可惜人家是有家
庭的，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在爱
情上发展。

我很欣赏“第四者”的原
则——— 不干涉对方的家庭，不需
要对方在金钱利益上买单，我有
自己不错的事业，更没必要通过
爱情来获得生活品质的提高，我
和相爱的人只是精神和肉体上
的享受，哪怕对方是有家的男
人，你情我愿即可。我和林智之
间相处尊崇的就是“第四者”的
模式。林智是我生意上的伙伴，
比我大 6 岁，别看我俩不是夫
妻，但我们却有很多相同的爱好
和兴趣，比如，我俩都喜欢旅游，
喜欢刺激的野外活动，甚至学
历、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心灵上
的默契都能达到一致。林智经常
对我说，要是早认识你几年，咱
俩绝对是模范夫妻。可惜现实有
时也很残酷，我在这边挑花了
眼，喜欢的男性最终还是成了别

人的老公。
我和林智相处有两年时间

了，我从来不要求他离婚，我不
会像有些“小三”那样想着法子
转正，更不像有的情人，动辄要
求男人承担经济和道德的责任。
我并没有感觉自己比原配正室
的身份低，林智不仅给了我爱情
的浪漫，也给了我婚姻中夫妻该
有的一切，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
上，我俩的默契似乎更超越他和
妻子之间的。我非常崇尚“第四
者”的原则，林智在我这里感受
到的是彼此喜爱及欣赏，以及精
神恋爱的释放与享受，烟熏火燎
的日子只属于他身后的家庭。我
把自己的位置摆放得很正，从来
不会去打扰林智的妻子，更不会
去和她争夺什么，我只需要拥有
和这个男人的情与爱而已，别无
他求。

但是我的角色在林智妻子
的眼中同样是遭人唾弃的“小
三”，她来找我闹过好几次，我一
声不语，任凭她发泄怒气，看着
她这个正室惊慌失措，我倒更愿
意游弋在“第四者”随意的生活
状态中。林智的妻子在闹完后，
对我狠狠地说了一句：“我抢不
过你，但我能拖得起，咱俩看谁

能耗过谁。”她这句话令我感到
十分可笑，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和
她抢男人了？等我遇到适合结婚
的男友，或者我和林智不再欣赏
爱慕对方了，我肯定会立即转身
的。也许我和这个女人的观念不
同，所以我俩才会在感情生活中
有不同的认识。

点评：“第四者”，不过是一
个自欺欺人的游戏，粉饰婚外情
的遮羞布而已，持有这种价值观
念的女人，归根结底还是把自己
变成了干扰别人家庭的婚外情
女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本身就
非常微妙，难以把握其中的度，
精神出轨与肉体出轨同样都是
对家庭的背叛，更何况“第四者”
是打着彼此欣赏的幌子，在婚外
情中游荡。“第四者”的游戏规则
看似潇洒和平，但同样是“第三
者”的演变，毕竟是从原配那里
偷来的风花雪月。一个女人总是
喜欢在别人的地盘上晃悠，即使
抽身退出，也会给自己将来的婚
姻带来不可避免的烦恼。女人在
感情上还是本分点好，需要自己
去亲手种植收获爱情的果实，这
样才能体会其中的芳香与甜蜜，
真正领悟婚姻家庭的可贵。

尽管“小三”是婚姻

家庭中相当可怕的杀

手，一直因不光彩的形

象而被大多数人谴责，

但现如今却有很多年轻

女性甘愿一生都当“小

三”，情感专家把这种现

象称为“婚姻双轨制”，

给它的定义是“将婚姻

比作经济，实行双轨制，

有计划有市场，婚姻是

计划，小三是市场，她们

既可以享受婚姻之实，

又不受婚姻之绊，是比

嫁人更好的选择”。

女人真的认为一辈

子做“小三”也可以是一

种情感的归宿吗？假如

将“小三”比喻成一座华

丽的围城宫殿，还真应

验了那句至理名言“城

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

人想进去”。不同心态的

“小三”，有她们不同的

生活方式和婚姻价值

观，然而在真正做了“小

三”之后，走进家庭式的

生活中，面对现实，或许

她们会改变当初心甘情

愿的“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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